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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A”

楚住建复〔2018〕61 号

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对州政协十届二
次会议第 33 号提案的答复

张俊国委员：

你提出的关于在提升人居环境中建立三级“街长制”的提案，

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你的提案建议很好，很及时，对全州全面推行“街长制”工

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。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，

保障城市健康运行的任务日益繁重，加强和改善城市管理日益迫

切，城市管理工作重要性日益突出。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、现代

化程度高不高，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看城市街巷是否整洁、管理是

不是有序，再扎实有序的城市管理工作，如果没有落脚于街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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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齐洁美”，都会大打折扣。着力解决当前城市管理面临的各类

深层次矛盾，有效提高城市街道精细化管理水平，进一步创新城

市管理模式，提高城市管理综合治理水平，提升城乡人居环境,

对推动彝州城乡跨越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而“街长制”的

建立推行正是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落细、落小、落地、落实

的重要措施，也是持续巩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果的重要支撑，

因此，2017 年以来，州人民政府已将推行“街长制”工作摆上

重要议事日程。

按照州政府工作部署，我局 2017 年对全州推行“街长制”

工作进行了安排，大姚县在城乡人居环境提升综合整治的同时率

先对推行“街长制”进行了探索，南华县大胆开展了“街长制”

试行工作，城市环境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今年初，我局在调研

总结试点的同时，又安排专人广泛学习，吸纳先进地区经验，撰

写全州全面推行“街长制”的实施意见。2018 年 3 月 13 日完成

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全面推行街长制的实施意见》初审稿，3 月 16

日我局局务会组织相关科室对该实施意见进行了讨论研究提出

修改意见建议，经过反复修改完善形成《实施意见》(征求意见稿)，

于 3 月 19 日发函各县市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和州级有关部

门征求意见，在充分吸纳各部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，我局再次进

行了修改完善形成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街长制的实施

意见》（送审稿）并报送州人民政府审定。2018 年 5 月 21 日，

州人民政府周兴国副州长主持召开州级有关部门座谈会，再次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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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街长制的实施意见》（送审稿）

征求意见，我局又按照会议要求对提出的修改意见再次充分吸纳

并修改完善，正式形成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街长制的

实施意见》（送审稿）。2018 年 6 月 11 日，州人民政府召开政府

常务会对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街长制的实施意见》（送

审稿）进行审定并已通过，近期可发布实施。

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街长制的实施意见》主要由

推行街长制的重要性、总体要求、主要任务、责任体系、工作机

制和保障措施六大部分组成，各个部分又由多个小部分具体提出

要求。州级成立了由州长任组长的推行街长制领导小组，明确了

县市、乡镇、村三级街长制建立和责任机制等，其中《实施意见》

还明确州级领导和州级部门挂点联系县市及有关工作要求；文本

内容已全部覆盖了你提出的 4 条建议，并且下一步州政府还将出

台具体的考核奖惩办法，以促进《实施意见》的具体落实。

感谢你对城乡建设事业的关注和理解，给我们提出宝贵的建

议，下步我局将会在州委、州政府的领导下继续抓好“街长制”

推行和城乡建设管理工作，使全州城乡人居环境得到较大改善，

人民群众满意度得到较大提高。

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8 年 6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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